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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59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后续项目。 

 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投资主体为海口市政府，资金来源为海口市政府根

据工程建设进度拨付资金。 

 特别风险提示：资金支付及项目管理风险。                                                                   

 

一、对外投资调整基本概述 

（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年度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综

合提升 PPP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

综合提升 PPP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14.12 亿元（含建设期利息），公

司拟由控股子公司海口首创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首创”或“项目

公司”）负责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2月 22日发布的临 2017-167号公告。 

2018 年，海口市政府作出专题会议纪要（〔2018〕104号），对项目实施方式

进行调整，确定以政府投资、企业代建模式实施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

础设施后续项目（即本项目）。  

（二）本次对外投资调整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三）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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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对外投资调整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对外投资调整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本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建设模式：采用代建模式。 

2、项目投资：15.05亿元（暂定额，以最终审计为准）。 

3、建设规模及内容：33条市政道路、临时排水工程及其污水提升泵站建设

（目前拟签署《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委托施工代建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10.75

亿元）；场地平整及征地拆迁等其他费用（约 4.3亿元）。 

（二）《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委托施工代建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委托人）、海口首创（代

建人）、海口市土地储备中心（使用人）。 

2、投资主体：海口市政府。 

3、投资金额：10.75亿元（暂定额，以最终审计为准）。 

4、建设规模及内容：33 条市政道路、临时排水工程及其污水提升泵站建

设等。 

     5、代建期限：本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代建项目工程质量保修期结束止。 

6、建设资金拨付：海口首创根据工程实际进度完成情况及相关规定向市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申拨工程建设资金。 

7、工程竣工验收：工程项目实行验收制度，工程完工具备验收条件的，由

海口首创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完成各专项验收和工程质量验收后，报市建设部门

（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总验收，经建设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

签字盖章的日期为工程竣工验收基准日。 

8、竣工移交：在工程竣工验收后 30 日内，由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

心、海口首创和海口市土地储备中心开始进行工程实体移交工作，如因特殊情况

需提前使用的，应符合提前使用的有关规定，海口首创应与海口市土地储备中心

协商一致并及时完善各种手续；如因拆迁等政府原因，导致道路无法施工的，报

市政府审批后，可办理甩项验收。 

9、代建项目收益：代建费的取费标准按已批准概算中的代建管理费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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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标准执行，自初步设计及概算阶段起的按代建管理费总额的 80%计取，自施工

图阶段起的按代建管理费总额的 70%计取，由代建人报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

拨。 

10、工程质量缺陷期保修时间为：竣工验收后 2年。 

 

三、对外投资调整的主要原因 

海口市政府依据国家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本项目的实施模式进行调整，

并于 2018 年作出专题会议纪要（〔2018〕104 号），确定以代建模式实施海口市

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后续项目，为保证项目建设的连续性，海口市政

府授权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拟与项目公司签署《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委

托施工代建合同》，据此，对本项目投资进行调整。 

 

四、对外投资调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一期基础设施后续项目调整为代建模式后，一方

面由市政府相关部门拨付建设资金，不再占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出资，缓解了公

司的资金支付压力；另一方面改用代建模式后，投资回收期缩短，有利于公司尽

快回笼资金。 

 

五、项目的风险处置方案 

如因政府财政资金调度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付费，可能导致项目公司不能依

照合同按时收到代建管理费的风险，进而可能产生建设期延长、管理成本升高等

管理风险。 

解决方案：项目公司将根据海口市政府已将本项目列为 2018 年重点项目，

且已将该项目投资计划列入海口市 2018 年度财政预算的实际情况，强化项目管

理，依据合同和工程建设进度及时向海口市财政局申请建设资金，确保建设资金

及时拨付到位，依据法律和合同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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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31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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